
 1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6 4 5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李兼主任委員逸洋（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不克出席，由林

兼副主任委員美珠代理主席主持會議）。 

紀錄彙整：林文義、溫碧鋐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確認本會第 644 次會議紀錄。 

決  定：確定。 

七、核定案件：  

第 1 案：宜蘭縣政府函為「變更宜蘭市都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

為商業區、住宅區)案」。 

第 2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更桃園市都市計畫(部分工

商綜合專用區及生態綠地為乙種工業區及農

業區)案」。 

第 3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

計畫（部分住宅區為鐵路用地，部分零星工業區為綠

地、道路用地，部分農業區為鐵路用地、道路用地、綠

地、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用，部分道路用地為鐵路用地

兼供道路使用，部分鐵路用地為道路用地、綠地、鐵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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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兼供道路使用）案」。 

第 4 案：苗栗縣政府函為「變更苑裡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逾公開展覽期限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明細表第一

案)再提會討論案」。 

第 5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更水里都市計畫(部分行水區、農

業區、垃圾處理場用地為河川區)案」。 

第 6 案：雲林縣政府函為「變更斗六(含大潭地區)都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 7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更岡山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鐵

路用地為道路用地)案」。 

第 8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更美濃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商

業區、農業區、綠地、道路用地為河川區；部分住宅區

為道路用地及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部分道路用地為河

川區兼供道路使用及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美

濃溪範圍調整）案」。 

第 9案：金門縣政府函為「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第一種保

護區、機關用地為土石採取專用區）」案再提會討論案。 

八、報告案件 

第 1 案：台北縣政府函為「變更八里都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

及綠地為道路用地）案。 

九、臨時動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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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案：台南市政府函為「擬定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案(變更原臺南市主要計畫部分)（內政部

都委會第 618 次會議決議市地重劃（一）範圍）」。 

第 ２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更擴大新竹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高

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區）（科技產業專用區及部分交

通用地、廣場用地、綠地用地為商務專用區、綠地用地及

道路用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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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定案件：  

第 1 案：宜蘭縣政府函為「變更宜蘭市都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為商

業區、住宅區）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宜蘭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5 年 6 月 30 日第 136 次

會審議通過，並准宜蘭縣政府 95 年 8 月 30 日府建城字第

0950107876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 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退請宜蘭縣政府納入宜蘭市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內檢

討，並作整體考量後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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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更桃園市都市計畫（部分工商綜合專

用區及生態綠地為乙種工業區及農業區）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桃園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4 年 12 月 19 日第 14 屆

第 29 次會、95 年 3 月 30 日第 15 屆第 1 次會及 95 年 6

月 21 日第 15 屆第 2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桃園縣政府 95

年 9月 16 日府城鄉字第 0950240715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

等報請審議。 

二、法令依據：（一）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二）都市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審議規範第

36 點。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

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先行審查，並研提具體審查意

見後，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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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計

畫（部分住宅區為鐵路用地，部分零星工業區為綠地、道

路用地，部分農業區為鐵路用地、道路用地、綠地、鐵路

用地兼供道路使用，部分道路用地為鐵路用地兼供道路使

用，部分鐵路用地為道路用地、綠地、鐵路用地兼供道路

使用）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5 年 3月 9 日第 205 次及

95 年 8 月 4 日第 210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新竹縣政府 95

年 9 月 22 日府工都字第 0950121297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

等報請審議。 

二、法令依據：（一）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二）內政部 94 年 8 月 10 日授營都字第

0940008265 號函。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新竹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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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審核摘要表法令依據修正為：「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款暨第 2 項」，以資妥適。 

二、將計畫書捌、「事業及財務計畫」乙節，修正為「實施

進度及經費」。 

三、將案名修正為：「變更竹東（頭重、二重、三重）都市

計畫（配合台鐵新竹內灣支線改善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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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案：苗栗縣政府函為「變更苑裡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逾

公開展覽期限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明細表第一案）再提會討

論案」。 

說    明： 

一、變更苑裡都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前經提本會

93 年 3 月 16 日第 581 次會審議完竣，為維護及保存天下

路老街之歷史建築物完整，故決議第一點：「逾公開展覽

期限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明細表第一案，原則同意苗栗縣

政府列席代表意見，將陳情範圍變更為保存區，並請苗栗

縣政府依照該府於會中所提書面資料妥為修正計畫書、

圖，補辦公開展覽，如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

出異議，則准予通過，否則再提會討論」。 

二、本案於補辦公開展覽期間，計接獲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 70

件，經苗栗縣政府彙整後，再提本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3

年 11 月 2 日第 596 次會審議決議：「暫予保留。請擬定

機關-苑裡鎮公所邀請中興路及兩側天下路住戶，土地及

房屋所有權人、地方士紳及有關機關代表共同研商，並研

提具體建議方案後，再提縣都委會討論。」，案經再提該

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4 年 3 月 25 日第 166 次會審議決議：

「同意變更為保存區及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並准苗栗縣

政府 95 年 9 月 25 日府商都字第 0950120326 號函檢送計

畫書、圖等報請審議，爰提會討論。 
決  議：本案據縣政府及鎮公所列席代表說明，變更範圍土地非屬

遺址、古蹟，亦非屬登錄及公告有案之歷史建築或文化景

觀地區。又依苑裡鎮公所針對相關住戶、土地所有權人及

地方士紳所作意願調查顯示（苑東里居民贊成維持原計畫

道路用地者佔 52.69％、贊成變更為保存區者佔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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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表示意見者佔 38.71％；苑北里居民贊成維持原計畫道路

用地者佔 41.72％、贊成變更為保存區者佔 3.31％、不表

示意見者佔 54.97％），不表示意見者雖不在少數，但贊成

維持計畫道路用地者仍比贊成變更為保存區者比例高出甚

多，且為求周延慎重，苗栗縣政府劉縣長政鴻亦於 95.10.30

邀集苑裡鎮公所、鎮代表會及當地里長等共同研商討論，

為地方發展需要及尊重地方居民意願，一致贊成維持原計

畫道路用地。故基於上述理由，同意縣政府及鎮公所列席

代表意見，將本案維持原計畫。 



 10

第 5 案：南投縣政府函為「變更水里都市計畫（部分行水區、農業

區、垃圾處理場用地為河川區）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南投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4 年 4月 11 日第 180 次

會審議通過，並准南投縣政府 95 年 9月 21 日府建都字第

09501769060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南投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 變更行水區為河川區部分，由於南投縣政府已於 93 年

期間辦理「變更水里都市計畫（都市計畫圖重製通盤檢

檢討）案」時，檢討修正為河川區並於 95年 5 月間發

布實施在案，無再變更之必要，故不予討論，並將案名

修正為：「變更水里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及垃圾處理

場用地為河川區）案」。 

二、計畫書內「實施進度及經費表」部分，請增列「預定完

成期限」欄，並於欄內予以敘明期限，以資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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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案：雲林縣政府函為「變更斗六（含大潭地區）都市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雲林縣都市計畫委員會94年 5月 24日第144次會

及94年 7月 14日第145次會審議通過，並准雲林縣政府

94年 12月 22日府城都字第0940132029號暨95年 3月 20

日府城都字第0940026619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六、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楊委員龍士（召集人）、賴委員

美蓉、賴委員碧瑩、張委員珩及吳委員萬順等 5位委員組

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分別於 95年 4 月 11 日、95 年 5

月 2 日、95 年 6月 13 日、95 年 8月 22 日召開 4 次會審

查完竣，並獲致具體審查意見，爰提會討論。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見（詳

附錄）通過，並退請雲林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

報由內政部逕予以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 變更內容綜理表新編號第 30 案部分，除變更範圍同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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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於會中所提方案（詳附件一）通過外，其餘部分

照該府核議意見通過。 

二、 本次通盤檢討因係配合辦理都市計畫圖重製工作，有關

重製展繪原則及疑義處理結果，請納入計畫書內供參。 

三、 本案計畫書所敘發展現況（含人口分析、產業經濟及土

地使用等）之各項基本統計資料，請更新、補充至民國

94 年底，以符實際。 

四、 為利執行，本次通盤檢討之變更案規定採捐贈或回饋方

式辦理者，土地所有權人應與縣政府簽訂協議書，並納

入計畫書。 

五、 為避免主要計畫變更案依法核定發布實施後未依附帶條

件擬定細部計畫，致產生依都計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但書

規定核發建築執照之疑義，本次通盤檢討之變更案規定

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者，應俟雲林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審

定細部計畫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核

定後實施，以杜紛爭。 

【附件一】變更內容綜理表新編號第 30 案變更位置示意圖 

錯誤! 物件無法用編輯功能變數代碼來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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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見： 

本次通盤檢討因配合辦理都市計畫圖重製工作，將原計畫面積

842.56 公頃調整為 850.6888 公頃。本案建議除下列各點外，其餘

照雲林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一、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標準及計畫人口

123,663 人核算，本計畫區公園用地面積不足 4.5509 公頃，兒

童遊樂場用地面積不足 8.7087 公頃，文小用地不足 0.7248 公

頃，文中用地不足 12.3547 公頃，停車場用地面積不足 12.5787

公頃。又本計畫區公園（面積 8.8614 公頃）、體育場所（面

積 15.1407 公頃）、廣場（面積 0.7592 公頃）、綠地（面積

8.433 公頃）及兒童遊樂場（面積 1.1843 公頃）等五項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24.3786 公頃），僅為計畫面積 4.04％，低於「都

市計畫法」第 45 條不得少於 10％之規定，惟據縣政府列席人

員說明補充尚有困難，故除採納該府於小組會中建議將九二一

震災災損大樓基地中山國寶（0.2714 公頃）、觀邸（0.2094

公頃）等 2 處，合計 0.4808 公頃之住宅區變更為公園用地外，

其餘不足部分，於本計畫整體開發地區擬定細部計畫或日後增

加都市發展用地時，再妥為調整補充。 

二、 本案「河道用地」經由雲林縣政府於 95 年 6月 8 日會同水利

主管機關認定為「河道用地」，請該府將認定結果納入計畫

書敘明，以利查考。 

三、 為避免緊急危難及提昇計畫區內防災應變能力，請縣政府對

於都市防災計畫，有關地區災害類型，防、救災方案，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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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應變計畫，及如何充實防災設施、健全防災體系，以建

構安全的防災空間等重要事項，妥為補充納入計畫書內作為

執行之參據。 

四、 污水下水道普及率為評估城市競爭力的重要指標，為確保都市

體質及居住環境衛生，請縣政府將本計畫區目前垃圾處理方式

及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方案於計畫書中予以敘明，以為公共服

務基礎設施之參據。 

五、 為加強落實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7 條「計畫道

路以外之既成道路應衡酌計畫道路之規劃情形及實際需求，檢

討其存廢。」規定，請縣政府於計畫書內適當章節，妥予載明

既成道路之檢討是否納入都市計畫道路系統，並對擬納入都市

計畫道路系統部分提出土地取得方式及相關解決對策、配套措

施之處理原則，以踐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00、513 號

解釋文，並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旨意。 

六、 有關整體開發部分，請縣政府查明本計畫區附帶條件規定應整

體開發地區之範圍、面積及實施開發情形，納入計畫書敘明，

對於尚未辦理整體開發地區，並應確實依本部於 91 年 7 月 16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10085117 號函頒「都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

處理方案」所提解決對策，針對附帶條件內容妥為處理。 

七、 本案發布實施時，請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2

條：「都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料可據以展繪都

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參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

及實地情形，並依都市計畫擬定或變更程序，重新製作計畫

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除。」

規定辦理。 

八、 請縣政府查明公民或團體提出之陳情意見經本會同意採納或

修正者，如與公開展覽草案之變更內容不一致部分，為避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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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他人權益，請縣政府依規定補辦公開展覽，公開展覽期間如

無公民或團體提出異議則准予通過，否則再提會討論。 

九、 本計畫係屬市鎮計畫，考量雲林縣政府短期內無法就主要計畫

與細部計畫分開辦理，故同意照案審議，惟請縣政府於下次通

盤檢討時，應確實就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開辦理，以符都市

計畫法之相關規定。 

十、 為符實際及講求效率，雲林縣政府得視實際發展需求，分階段

報由內政部核定後，依法發布實施。 

十一、變更內容綜理表部分：詳表一。 

十二、逕向內政部陳情意見綜理表部分：詳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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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變更斗六(含大潭地區)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變更內容綜理表 
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1  變
一 

都 市
計 畫
圖 

變更斗六(含大
潭地區)都市計
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圖(比例
尺：三千分之
一) 

變更斗六(含大
潭地區)都市計
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圖 (比例
尺：一千分之一)

原計畫地形圖比例尺為三
千分之一，由於計畫圖使
用多年且破損，又地形地
物隨都市發展多有變遷，
與現況嚴重不符，遂常發
生執行困難，無法解決。
因此，為提升計畫圖精度
及利於執行管理，乃配合
本次通盤檢討重測地形圖
並予以展繪更新計畫圖，
比例尺改為一千分之一。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2  變
二 

計畫 
年期 

民國 85 年 民國 100 年 計畫年期已屆，配合中部
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計畫目標年，訂為民國
100 年。 

照案通過 參照中部區域計
畫草案將計畫年
期調整至民國110
年。 

3 變
三
、
逾
10
、
逾
20
、
人
18 

計畫 
面積 

計畫總面積 

(842.56 公頃)

計畫總面積 

(850.6888公頃）

各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調整詳計畫
書表 7-1 

配合計畫圖重製，調整變
更各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第二種住宅區
(0.0519 公頃)

道路用地 
(0.0519 公頃) 

配合計畫圖重製，依據重
製疑義會議之決議事項予
以變更。 

道路用地 
(0.0519 公頃)

第二種住宅區 
(0.0519 公頃) 

 

4 變 
四 

機 五
南 側
住 宅
區 

商業區 
(0.0003 公頃)

道路用地 
(0.0003 公頃)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乙種工業區 
(0.0002 公頃)

加油站專用區 
(0.0002 公頃) 

5 變
五 

油 三
用地 

加油站用地 
(0.0073 公頃)

乙種工業區 
(0.0073 公頃) 

配合計畫圖重製，依據重
製疑義會議之決議事項予
以變更。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6 變
六 

文 二
東 側
保 存
區 

保存區 
(0.1660 公頃)

第二種住宅區 
(0.1660 公頃) 

配合計畫圖重製，依據重
製疑義會議之決議事項予
以變更。 

照案通過 本案據縣政府列
席人員表示，現況
為既成道路。為免
日後使用產生爭
議，故除將名稱修
正為「宗教專用
區」外，其餘維持
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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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7 變
三
十
二 

社 口
公 墓
西側 

道路用地 
(0.0157 公頃)

第三種住宅區 
(0.0157 公頃) 

配合計畫圖重製，依據重
製疑義會議之決議事項予
以變更。 

照案通過 
未來社口公墓擬定
細部計畫時應配合
劃設道路用地，以
維持編號Ⅵ-7-15M
計畫道路寬度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乙種工業區 
(0.1221 公頃)

道路用地 
(0.1221 公頃) 

8 逾
10 

乙 工
十 一
東側 

道路用地 
(0.1228 公頃)

乙種工業區 
(0.1228 公頃) 

廣州街之現況道路、地籍
圖與都市計畫圖不相吻合
情形，配合計畫圖重製，
依據重製疑義會議之決議
事項予以變更。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9 變
七 

斗 六
高 中
東 側
及 工
14 東
側 

保存區 
(1.5581 公頃)

宗教專用區 
(1.5581 公頃) 

本計畫保存區之建築物非
屬文化資產保存法所指定
之古蹟、歷史建築物等，
為免將來執行產生疑義，
將其名稱修正為宗教專用
區。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10 變
八 

計 畫
區 西
北側 

機關用地(機
15) 
(2.5171 公頃)

電力事業用地 
(2.5171 公頃) 

1.依規劃原意變更名稱，
以符實際。 

2.為配合實際現況已為台
電配電中心使用。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11 變
九 

工 15
北側 

變電所 
(0.5258 公頃)

電力事業用地 
(0.5258 公頃) 

統一名稱。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12 變
十 

本 計
畫 

河道用地 
(2.1234 公頃)

河川區 
(2.1234 公頃) 

行水區依全國水利會議決
議變更名稱為河川區。 

照案通過 併專案小組審查
意見二。 

13 變
十
一 

文 1南
側 

機關用地(機
3) 
(0.2321 公頃)

郵政事業專用區
(0.2321 公頃) 

配合國營事業民營化政
策，依實際使用變更土地
分區名稱。 

照案通過 因中華郵政公司
尚未民營化，故將
郵政事業專用區
修正為郵政事業
用地。 

14 變
十
二 

本 計
畫 

加油站用地 
(0.3655 公頃)

加油站專用區 
(0.3655 公頃) 

配合國營事業民營化政
策，原加油站已非屬公用
事業，依實際使用變更土
地使用分區名稱。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加油站用地
(0.5315 公頃)變更
為加油站專用區
(0.5315 公頃) 
理由： 
配合「變更斗六(含
大潭地區)都市計
畫(部分農業區為
體育生活園區)主
要計畫」調整 面
積。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惟請縣政
府依「都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檢討
變更原則」提出適
當捐贈或其他附
帶事項，並納入計
畫書作為執行之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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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15
  

變
十
三 

機 5用
地 

機關用地(機 5
電信局用地範
圍) 
(0.3270 公頃)

電信事業專用區
(0.3270 公頃) 

配合國營事業民營化政
策，原中華電信已非屬公
用事業，依實際使用變更
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照案通過 
變更範圍以中華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位於斗六市斗六
段 38-328 、
38-469、38-468 及
38-200 等 4 筆地號
為準。 

據縣政府列席人
員說明，目前營建
署市鄉規劃局已
針對該縣電信用
地提出整體性規
劃，並研擬都市計
畫變更方案中。為
求周延，本案維持
原計畫，俟該局提
出 整 體 性 規 劃
後，再另案依都市
計畫法定程序辦
理。 

16 變
二
十
一 

機 12
西側 

行政區 
(0.1374 公頃)

行政專用區 
(0.1374 公頃) 

1.原規劃意旨為供各行政
單位辦公廳舍使用。 

2.實際現況為中國青年救
國團，為合法登記之「教
育性、服務性與公益性
之社團法人」，依使用
現況變更名稱，以符實
際。 

照案通過 依據都市計畫法
台灣省施行細則
第 23 條規定，本
案使用現況與原
分區規定並無不
合，故維持原計
畫。 

機 八
東側 

機關用地 
(0.4120 公頃)

機關用地(機26)
(0.4120 公頃) 

原計畫未編訂機關用地編
號，本計畫新編訂機關用
地編號。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17 變
十
四
、
變
十
五 

工 七
東 北
側 

機關用地 
(0.1374 公頃)

機關用地(機27)
(0.1374 公頃) 

原計畫未編訂機關用地編
號，本計畫新編訂機關用
地編號。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污 水
處 理
廠 西
北側 

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 
(0.6101 公頃)

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公兒 1) 
(0.6101 公頃) 

原計畫未編訂公兒用地編
號，本計畫新編訂公兒用
地編號。 

照案通過 

機 15
南側 

公園兼兒童遊
樂 場 (0.3203
公頃) 

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公兒 2) 
(0.3203 公頃) 

原計畫未編訂公兒用地編
號，本計畫新編訂公兒用
地編號。 

照案通過 

18 變
十
六
、
變 
十
七
、
變 
十
八 

機 15
東 南
側 

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 
(0.1722 公頃)

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公兒 3) 
(0.1722 公頃) 

原計畫未編訂公兒用地編
號，本計畫新編訂公兒用
地編號。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19 變
十
九 

自 Ⅰ
-9 號
道 路
至 Ⅰ
-2 號
道路 

Ⅰ-5 號道路 
( 寬 度
11.9-12.4 公
尺) 

Ⅰ-5 號道路 
( 寬 度
11.9-37.75 公
尺) 

1.原計畫道路寬度誤植為
11.9-12.4 公尺，實際寬
度為 11.9-37.75 公尺。

2. 修 正 道 路 寬 度 為
11.9-37.75 公尺。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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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第一種住宅區
(0.0834 公頃)
附帶條件： 
應另行擬定細
部計畫(含配置
適當之公共設
施用地與擬具
具體公平合理
之事業及財務
計畫)，並俟細
部計畫完成法
定程序發布實
施後始得發照
建築。 
道路 
(0.3711 公頃)

20 變
二
十 
、
逾
16 

斗六
火車
站 
 

鐵路用地 
(4.0802 公頃)

車站專用區 
(4.5347 公頃) 
附帶條件： 
1.應另行擬定細

部計畫並配置
適當之公共設
施用地。 

2.車站專用區土
地在未經細部
計畫發布實施
前，其建築物
及車站設施之
修建，得在維
持原有使用範
圍內，報經雲
林縣都市計畫
委員會核准修
建。 

1.斗六車站位於斗六市中
心地區，因其土地使用
分區劃定為「鐵路用
地」，考量斗六地區長
遠發展，並配合都市整
體規劃，將「鐵路用
地」、「道路用地」、
「住宅區」變更為「車
站專用區」，俾便未來
車站改建為多目標使用
大樓，提供現代化轉乘
設施及便捷交通與生活
服務，以促進土地更有
效益之利用。 

2.斗六市中心為鐵路所貫
穿，前後車站週邊土地
之發展形成一極大之落
差，為改善此一情況，
必須將斗六車站土地作
一更新及合理之有效利
用，俾以均衡其發展並
帶動地方之繁榮。 

修正通過 
修正附帶條件內
容： 
1.應另行擬定細

部計畫並配置
適當之公共設
施用地。 

2.車站專用區土
地在未經細部
計畫發布實施
前，其建築物
及車站設施之
修建，得在維
持原有使用範
圍內，報經雲
林縣都市設計
委員會核准修
建。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通過。惟
本案應依「都
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辦法」
第八條規定辦
理都市設計，
且納入細部計
畫內容。 

第二種住宅區
(1.2121 公頃)

21 變
二
十
二 

火 車
站 前
民 生
路 北
側 

第三種住宅區

(0.2142 公頃)

商業區(1.4263
公頃) 附帶條
件： 
為避免引入高強
度之商業活動人
口，降低火車站
地區公共設施服
務水準，變更後
容積率維持原計
畫管制。 

1.經調查現況使用多為商
業使用，符合本計畫商
業區檢討變更原則。 

2.參考內政部都委會以往
審議台北市、高雄市、
台中市等商業區通盤檢
討案例，擬由住宅區變
更為商業區者，其容積
率均維持不變為原則，
以避免引入高強度之商
業活動人口，降低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影響都
市生活環境品質。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變更範圍內土地所
有權人應回饋 10％
公共設施，其回饋
方式得以應回饋之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乘以變更後毗鄰地
價區段使用性質相
同土地之平均三年
公告現值折算代金
方式抵充。辦理回
饋後，變更為商業
區部分始得依商業
區之相關規定申請
使用。 
修正理由：配合「雲
林縣都市計畫區土
地變更回饋審議原
則」修正。 

除將回饋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
比率依據雲林
縣政府所訂
「雲林縣都市
計畫區土地變
更回饋審議原
則」規定修
正，並將停車
空間照部頒
「都市計畫各
種土地使用分
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退縮建築
及停車空間設
置基準」規定
加倍設置外，
其餘部分照縣
政府核議意見
通過。 
 

22 變
二
十
三 

文 化
中 心
西側 

公園用地(公
24) 

(1.3478 公頃)

機關用地(機28)
(1.3478 公頃) 

依 91年 11月 19日九一府
財產字第 9102001701 號
函，研商行政院衛生署雲
林醫院荷包分院會議結論
辦理。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於小
組會中所繪圖
通過。（詳附
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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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2
3 

變
二
十
四
、
逾
3
、
逾
5 

本 計
畫 

工業區(含
零工) 

 

工業區(含零
工) 

附帶條件： 
由土地所有權
人 自 行 提
出，並依「都
市計畫工業
區檢討變更
審議規範」
規定辦理。

1.都市計畫區外圍有
斗六工業區、斗六擴
大工業區及斗六科
技工業區等，都市計
畫工業區需求降低。

2.本計畫工業區介於
計畫區雙核心(斗六
舊城區、大潭新都
心)間，有礙都市機
能正常發展。 

3.依「都市計畫工業
區檢討變更審議規
範」辦理，政府可獲
得一定比例之回
饋，且須提供適當之
公共設施用地，可提
昇地方公共設施服
務品質，充實地方建
設經費。 

4.落實「開發許可制」
的精神。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1.工業區(含零
工)統一變更
為乙種工業
區。 

2.增列附帶條
件：工業區變
更其他分區得
由土地所有權
人自行提出，
並依「都市計
畫工業區檢討
變 更 審 議 規
範 」 規 定 辦
理。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通過，惟
請縣政府視未
來實際整體發
展需要，檢討
都市發展結構
改變之影響，
調整分區使用
規模，辦理整
體性之工業區
專 案 通 盤 檢
討。 

24 變
二
十
五
、
逾
4 

原工
三、工
四變
更為
住宅
區 
 

第一種住宅
區 
(2.5348 公
頃) 
第三種住宅
區 
(0.9813 公
頃) 
附帶條件： 
「工三」及
「工四」變更
為住宅區，並
規定應擬定
細部計畫，劃
定必要之公
共設施，且以
市地重劃方
式，整體開發
完成後，始得
發照建築。並
請台灣省政
府協助雲林
縣政府於二
年期限內擬
定 細 部 計
畫，依法辦理
市地重劃。 

第一種住宅區
(2.5348 公頃)
第三種住宅區
(0.9813 公頃) 
附帶條件： 
1.「工三」及「工

四」變更為住
宅區，並規定
應擬定細部
計畫，劃定必
要之公共設
施，且以市地
重劃方式，整
體開發完成
後，始得發照
建築。 

2.本次通盤檢
討發布實施
後二年內，其
重劃計畫書
如未經雲林
縣政府核定
公告者，則應
依法定程序
變更恢復原
計畫分區(乙
種工業區)。

 
 
 

1.原計畫工三、工四於
「變更斗六都市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變更為住宅區，
附帶條件應擬定細部
計畫，劃定必要之公
共設施，且以市地重
劃方式，整體開發完
成後，始得發照建築。

2.「擬定斗六都市計畫
住宅區(原工二、工
三、工四)細部計畫
案」於七十六年八月
十七日發布實施，惟
「工三」及「工四」
迄今仍未辦理市地重
劃。 

3.依據內政部91年7月
16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10085117 號 函 頒
「都市計畫整體開發
地區處理方案」辦理。

維持原計畫 
附帶條件： 
原「工三」及「工
四」變更為住宅
區細部計畫已發
布實施，但考量
公共設施區位問
題，應依都市計
畫程序辦理細部
計畫通盤檢討，
並請縣府協助辦
理整體開發。 
理由：考量當地
民眾數十年來一
直無法自行協
商，達成市地重
劃整體開發共
識，影響地方發
展。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維持原計
畫，惟附帶條
件部分請縣政
府參照本部
91.7.16 函頒
「都市計畫整
體開發地區處
理方案」辦理
細部計畫專案
通盤檢討，作
適確調整，以
利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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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用地
(0.0381 公
頃) 
河 道 用 地
(0.0144 公
頃) 

25
 
 
 
  

變
二
十
六 

機 15
南 側
( 斗
六 污
水 處
理 廠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東
南) 

道 路 用 地

(0.0228 公

頃) 

第一種住宅區
(0.0853 公
頃)  
附帶條件： 
本案未來辦理
開發，土地分
配比例應比照
「擬定斗六都
市計畫住宅區
(原工二、工
三、工四)細部
計畫」案，核
定公告之原工
二市地重劃計
畫辦理。 

1.為解決「擬定斗六
都市計畫住宅區(原
工二、工三、工四)
細部計畫」案與「擬
定斗六(含大潭地
區)都市計畫(部份
農業區變更為污水
處理廠、住宅區、公
園兼兒童遊樂場、道
路、河道用地)細部
計畫」案相鄰細部計
畫樁號 S249 樁位，
與現況及地籍不符
問題。 

2.依據斗六市公所九
○ 斗 六 市 工 字 第
13030 號函：公告斗
六(含大潭地區)都
市計畫(部份農業區
為污水處理廠、住宅
區、公園兼兒童遊樂
場、道路、河道用地)
細部計畫樁號 S249
樁位更正資料。 

 
 
 
 

照案通過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通過。 

道路用地 
(0.0042 公
頃) 

第一種住宅區
(0.0042 公
頃) 

第一種住宅
區 
(0.0052 公
頃) 
污水處理廠
用地 
(0.0242 公
頃) 

道路用地 
(0.0294 公
頃) 

道路用地 
(0.1198 公
頃) 

公園兼兒童遊
樂 場 用 地
(0.1198 公
頃) 

道路用地 
(0.0425 公
頃) 

26 變
二
十
七
、
逾
9 

斗 六
污 水
處 理
廠 區
段 徵
收 範
圍 

第一種住宅
區 
(0.0252 公
頃) 
 
 
 
 
 
 
 

河川區 
(0.0677 公
頃) 

1.為解決「擬定斗六
(含大潭地區)都市
計畫(部份農業區變
更為污水處理廠、住
宅區、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道路、河道用
地)細部計畫」區段
徵收案相關道路及
河道用地工程設計
的問題。 

2.為使斗六污水處理
廠區段徵收作業得
以順利進行。 

修正通過 
修正內容 
依 地 政 局
93.7.12 提案變
更內容，修正通
過 

除變更為河川
區部分其名稱
併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二辦理
外，其餘部分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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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第一種住宅區
(5.3691 公頃)
機關用地 
(2.6188 公頃)
郵政事業用地
(1.3826 公頃)
道路用地 
(2.1074 公頃)
市場用地(批)
(2.7980 公頃)
停車場用地 
(1.8363 公頃)
農業區 
(6.6865 公頃)

第一種住宅區 
(22.7987 公頃)

停車場用地 
(0.0380 公頃)
第一種住宅區
(0.1712 公頃)
機關用地 
(0.0202 公頃)
綠地用地 
(0.0097 公頃)
河道用地 
(0.0214 公頃)

道路用地  
(0.2605 公頃) 

保存區 
(0.0551 公頃)

宗教專用區 
(0.0551 公頃) 

27 變
二
十
八
、
變
三
十
、
人
6
、
人
7 
、
人
8
、
人
9
、
人
10
、
人
11
、
人
12
、
逾
13 
 

社 口
公 墓
及 附
近 地
區 

附帶條件： 
1.開發方式以
區段徵收方式
辦理。 
2.如計畫發佈
實施後，三年內
未能以區段徵
收完成開發，應
於下次通盤檢
討時變更為原
計畫各使用分
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 
3.保存區之變
更範圍以大潭
段 社 口 小 段
15-5、15-35 及
15-36 地號為
準。 

附帶條件： 
1.開發方式以區
段徵收方式辦
理。 
2.宗教專用區之
變更範圍以大潭
段社口小段
15-5、15-35 及
15-36地號為準。
3.本案應於通盤
檢討案發布實施
日起二年內完成
區段徵收計畫書
報核，否則變更
為原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前)
各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 

1.本案為第二次通盤
檢討變更案第六
案，附帶條件規定以
區段徵收方式辦
理，惟因土地使用計
畫不當，致土地所有
權人接受度低而延
宕開發，本次重新調
整土地使用計畫。

2.社口公墓阻礙附近
地區之發展，且斗六
市公所自民國七十
九年即公告禁葬。

3.依據內政部 91 年 7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5117 號函頒
「都市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處理方案」辦
理。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1.中正路延伸至

大學路段寬度
調整為 30
米，得由斗六
市公所採一般
徵收開闢。 

2.除變更為道路
用地得採一般
徵收外，其餘
原則同意變更
為住宅區及河
川區，但應另
行擬定細部計
畫，並配置適
當必要之公共
設施用地整體
開發。 

 
修正理由： 
配合斗六市都市
發展需要及區位
完整性。 

本案除中正路
延伸至大學路
段部分，鑑於
地方建設之迫
切需要，原則
同意照縣政府
核議意見，將
道路寬度調整
為 30 米，並採
一般徵收方式
辦理開闢及同
意將保存區變
更宗教專用區
外，其餘部分
涉及區段徵收
之可行性、案
內公共設施之
存廢、住宅區
增設回饋等問
題，請縣政府
妥為研擬具體
可行方案後，
另案依都市計
畫法定程序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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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28 變
三
十
一
、
人
17 

雲 林
縣 政
府 東
側 

第一種住宅
區 

(2.7131 公
頃) 

附帶條件：
1.應另行擬

定細部計
畫(含配
置適當之
公共設施
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
平合理之
事業及財
務計畫)
並俟細部
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
發布實施
後始得發
照建築。

2.將來細部
計畫規劃
時，應確
實配合實
際容納人
口需要，
配設必要
之公共設
施用地。

第一種住宅區
(2.7131 公

頃) 
附帶條件： 
1 應另行擬定
細部計畫
(含配置適
當之公共設
施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平
合理之事業
及財務計
畫)並俟細
部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發
布實施後始
得發照建
築。 

2.將來細部計
畫規劃時，
應確實配合
實際容納人
口需要，配
設必要之公
共設施用
地。 

3.本次通盤檢
討發布實施
後二年內，
其重劃計畫
書如未經雲
林縣政府核
定公告者，
則應依法定
程序變更恢
復原計畫分
區 ( 農 業
區)。 

1.「擬定斗六(含大潭
地區)都市計畫(雲
林縣政府東側原農
業區變更為住宅區)
細部計畫案」於 86
年 3 月 28 日發布實
施惟迄今仍未辦理
開發。 

2.依據內政部 91 年 7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5117 號函頒
「都市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處理方案」辦
理。 

維持原計畫 
請斗六市公所儘
速依內政部訂定
之「整體開發地
區專案辦理都市
計畫通盤檢討原
則」辦理細部計
畫通盤檢討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維持原計
畫，惟附帶條
件部分請縣政
府參照本部
91.7.16 函頒
「都市計畫整
體開發地區處
理方案」辦理
細部計畫專案
通盤檢討，作
適確調整，以
利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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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29
  

變
三
十
三
、
人
19 

雲 林
縣 政
府
( 機
16)
西 側
及 雲
林 科
技 大
學 東
側 

第一種住宅
區 

(13.5665 公
頃) 

附帶條件：
1.應另行擬

定細部計
畫(含配
置適當之
公共設施
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
平合理之
事業及財
務計
畫)，並俟
細部計畫
完成法定
程序發布
實施後始
得發照建
築。 

2.將來細部
計畫規劃
時，應確
實配合實
際人口需
要，配設
必要之公
共設施用
地。 

第一種住宅區
(13.5665 公

頃) 
附帶條件： 
1.應另行擬定

細部計畫
(含配置適
當之公共設
施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平
合理之事業
及財務計
畫)，並俟細
部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發
布實施後始
得發照建
築。 

2.將來細部計
畫規劃時，
應確實配合
實際人口需
要，配設必
要之公共設
施用地。 

3.本次通盤檢
討發布實施
後二年內如
未開始辦理
開發，應依
法定程序變
更恢復原計
畫分區(農
業區)。 

 
 
 
 
 
 
 
 
 
 
 
 
 
 
 
 
 

1.埤口與社口地區於
第二次通盤檢討時
由農業區變更為住
宅區，附帶條件應另
行擬定細計畫並擬
具公平合理之事業
及財務計畫。 

2.依據「擬定斗六(含
大潭地區)都市計畫
(雲林縣政府西側原
農業區變更為住宅
區)細部計畫案」及
「擬定斗六(含大潭
地區)都市計畫(雲
林技術學院東側原
農業區變更為住宅
區)細部計畫案」，
為達合理公平之原
則，應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3.埤口與社口地區為
舊有聚落，土地所有
權人參加重劃意願
不高，市地重劃遲未
辦理，土地所有權人
陳情解除禁建規定。

4.依據內政部 91 年 7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5117 號函頒
「都市計畫整體開
發地區處理方案」辦
理。 

維持原計畫 
附帶條件： 
1.雲林縣政府
(機16)西側及
雲林科技大學
東側(學仔營)
細部計畫已發
布實施，因農
業區建地目聚
落已成型，應
考量公共設施
負擔比例及區
位問題，儘速
辦理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2.請雲林縣政府
與斗六市公所
協商舊有聚落
更新的可行開
發方式，並配
置適當公共安
全及公共通路
設施。 

理由：考量老舊
社區，建物林
立，由民間自辦
市地重劃協商困
難，窒礙難行及
維護居民權益。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維持原計
畫，惟附帶條
件部分請縣政
府參照本部
91.7.16 函頒
「都市計畫整
體開發地區處
理方案」辦理
細部計畫專案
通盤檢討，作
適確調整，以
利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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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第二種住宅區 
(0.1061 公頃) 

30 人
1 

自 來
水 事
業 用
地 東
側 斗
六 市
林 頭
段
1971
、
2043
、
3042
、
2041
、
2040
、2039
等 六
筆 土
地 

自來水事業用
地 
(0.2293 公頃)
 

第三種住宅區 
(0.1232 公頃) 

土地使用分區為自來水事
業用地，因自來水公司已
無擴廠計劃，應無保留之
必要，建議取消保留。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自來水廠實際使
用範圍(斗六市林
頭段 2046 地號)
以外之土地，變更
後容積率
200%(含)以下地
區回饋25%公共設
施，容積率大於
200%的地區回饋
30%之公共設施。
其回饋方式得以
應回饋之公共設
施面積乘以變更
後毗鄰地價區段
使用性質相同土
地之平均三年公
告現值折算代金
方式抵充。辦理回
饋後，變更為住宅
區部分始得依住
宅區之相關規定
申請建築使用。 
修正理由： 
台灣省自來水公
司第五區管理處
93.6.10台水五總
字第09300051580
號函覆：目前暫無
擴廠計畫。 

本案變更為住宅
區範圍曲折，日
後恐不易建築，
惟為顧及民眾權
益，請雲林縣政
府洽台灣省自來
水公司在不影響
自來水廠營運操
作，重新調整住
宅區區位，並研
擬具體可行方
案，提會討論。
 

商業區 
(0.2787 公頃)

道路用地 
(0.0399 公頃) 

停車場 
(0.2388 公頃) 

31 人
2 

原機
十四
位置 
大 潭
與 社
口 小
段
119-4
等 21
筆 土
地 

停車場(0.2539
公頃) 

商業區 
(0.2539 公頃) 

1.本案於一通時由「機
十四」變更為商業區
及停車場，並規定以
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變更內容並指定東側
為停車場，惟停車場
位址現況建築物密
集，不利辦理市地重
劃，建請重新調整停
車場位置。 

2.本案公共設施負擔比
例高達百分之五十，
與平均地權條例第六
十條規定有所背離；
建議比照鄰近「市八」
變更為商業區，提供
百分之三十之停車場
用地。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1.同意停車場與
商業區位置對
調。 

2.所提供公共設
施面積比例不
得低於 40%。 

3.道路寬度由 6
米修正為8米巷
道，納入 40%公
共設施面積計
算。 

 
理由：原停車場已
有建物，配合現況
調整位置。 

照縣政府核議意
見通過，惟本案
應依本會
93.11.16 第 597
次會議報告案有
關「都市計畫規
定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案件處理
原則」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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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32 人
3 

機二
十二
東側 
 

農業區(3.6311
公頃) 

旅館專用區 
(3.6311 公頃) 

1.本案地段佳、公共設
施完善，建請將農業
區土地變更為「旅館
專用區」，作為設置
高科技人才會議、休
閒及長短期住宿使
用，以因應本縣工商
業發展之需要。 

2.建議變更為「旅館專
用區」，作為興建觀
光飯店、汽車旅館、
國際會議廳、工商產
品展售場地、商場
（店）、商務中心、
日常用品零售業等使
用。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南側農業區
同意變更為旅館
專用區，應另行擬
定細部計畫整體
開發，並應劃設
40%的公共設施用
地。 
修正理由：配合都
市發展與空間結
構連結需要，符合
本計畫農業區變
更原則。 

本案涉及農業
區變更，旅館專
用 區 需 求 評
估，整體開發之
可行性，及公共
設施用地之調
整、補充與回饋
等問題，宜作綜
合性之檢討，故
請縣政府妥為
研擬具體可行
方案後，另案依
都市計畫法定
程序辦理。 
 

交通轉運專用區
(0.2715 公頃) 

33 逾
12 

機二十
二東側 

農業區 
(0.9714 公頃)

商業區 
(0.6999 公頃) 

考量現行縣治中心及雲
林科技大學周邊地區設
置大眾運輸場站之迫切
需求及本公司長期發展
需要，建請  貴府同意
變更斗六(含大潭地區)
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交通轉運商務專用區並
納入本次通盤檢討作業
辦理。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1.北側農業區變
更為交通轉運專
用區回饋 20%公
共設施；現有農
業區建地目變更
為商業區回饋
30%公共設施；其
餘地目變更為商
業區回饋 45%公
共設施，其臨接
且持有明德路未
徵收道路用地
者，得於無償捐
贈斗六市公所
後，扣抵上述應
回饋比例。 

2.回饋方式得以
應回饋之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乘以
變更後毗鄰地價
區段使用性質相
同土地之平均三
年公告現值折算
代金方式抵充。 

修正理由：配合都
市發展與空間結
構連結需要，符合
本計畫農業區變
更原則。 

1.據縣政府列席
人員說明，為
因應本地區大
眾運輸之未來
發展趨勢、整
體運輸需求，
交通轉運專用
區之設置有其
必要，故照縣
政府於小組會
中所提變更計
畫書圖通過
（詳附件
三）。 

2.該交通轉運專
用區其使用項
目應以交通轉
運功能及其所
衍生之相關設
施為主。 

3.本案應另行擬
訂細部計畫並
配置適當之公
共設施用地，
並依雲林縣政
府所訂「雲林
縣都市計畫區
土地變更回饋
審議原則」規
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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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第一種住宅區 
(0.3346 公頃) 

人
15 

文八南
側大潭
段社口
小 段
61-4地
號 

農業區 
(0.5148 公頃)

公園用地 
(0.1802 公頃) 

人
15 

文八南
側大潭
段社口
小 段
61-4地
號東側
農業區 

農業區 
(0.2950 公頃)

第一種住宅區 
(0.2950 公頃) 

1.基地現況為都
市計畫農業
區，周邊均為已
開發區。 

2.建議變更為住
宅區，並依法審
定適當之開發
方式及捐贈回
饋措施，以符開
發許可之精神
及社會公平正
義原則。 

34 

- 廣一 廣場用地 
(0.8687 公頃)

第一種住宅區 
(0.8687 公頃) 

 

修正通過 
修正事項： 
1.文八南側大潭段社
口小段 61-4 地號農
業區變更為住宅區部
分，應劃設 35%鄰里
公園，並集中留設於
中山路沿線，由申請
人開發完成，無償登
記為雲林縣政府或斗
六市公所所有，變更
為住宅區部分始得依
住宅區之相關規定申
請建築使用。 

2.社口小段 61-4 地號
東側土地一併變更為
住宅區，屬農業區建
地目土地應回饋 20%
公共設施，非建地目
土地應回饋 40%公共
設施。其回饋方式得
以應回饋之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乘以變更後
毗鄰地價區段使用性
質相同土地之平均三
年公告現值折算代金
方式抵充。辦理回饋
後，變更為住宅區部
分始得依住宅區之相
關規定申請建築使
用。 

3.中山路西側（廣一）
變更為住宅區整體開
發並另行擬定細部計
畫，應劃設 30%鄰里
公園，並集中留設於
中山路沿線。 

修正理由：塑造中山路
兩旁整體都市意象與
街道景觀。 

本案涉及農業
區變更、住宅區
整體需求及整
體開發之可行
性，且攸關產業
調整、人口成長
及公共設施用
地調整、補充與
回饋等問題，宜
作綜合性之檢
討，故請縣政府
妥為研擬具體
可行方案後，另
案依都市計畫
法定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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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面積）新計畫（面積）

變更理由 縣都委會決議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 

35 逾
18 

海豐
崙段
海豐
崙小
段
1518
地號 
 

第二種住宅區
(0.0390 公
頃) 

宗教專用區 
(0.0390 公頃) 

善修宮東北側寺廟建
物有部分位於細部計
畫之住宅區內，目前
市地重劃配地已完
成，建請變更為保存
區，以符實際。 

同意採納 
海豐崙段海豐崙
小段1518地號同
意變更為宗教專
用區。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通過。 

36 逾
19 

斗 六
市 海
豐 崙
段 海
豐 崙
小 段
426-9
2 號土
地 宗教專用區 

(0.0158公頃)
第二種住宅區 
(0.0158公頃) 

該筆土地東側已依都
市計畫變更為住宅
區，另本筆土地被劃
設保存區後未見需地
單位辦理徵收或收
購，為避免浪費土地
資源確保地主權益，
請將本筆土地變更成
住宅區，以配合東側
重劃後分配之住宅區
土地作更有效之利
用。 

修正通過 
宗教專用區同意
變更為住宅區，
應回饋30％的公
共設施。其回饋
方式得以應回饋
之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乘以變更後
毗鄰地價區段使
用性質相同土地
之平均三年公告
現值折算代金方
式抵充。辦理回
饋後，變更為住
宅區部分始得依
住宅區之相關規
定申請建築使
用。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通過。 

37 變
三
十
四 

都 市
防 災
計畫 

未訂定 詳計畫書第七章 依據都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七
條規定訂定。 

照案通過 
併專案小組審
查意見三。 

38 

變
三
十
五 

分 期
分 區
發 展
計畫 

已訂定 詳計畫書第七章 配合實際發展趨勢及
地方財力負擔，予以
修訂。 

照案通過 請縣政府依實
際審議結果修
正後納入計畫
書內。 

39 變
三
十
六 

實 施
進 度
及 經
費 

未訂定 詳計畫書第七章 1.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十五條之規定訂定。

2.為提供地方政府於
從事都市建設時之
參考依據。 

照案通過 請縣政府依實
際審議結果修
正後納入計畫
書內。 

40 變
三
十
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點 

已訂定 修訂(詳表十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  

配合實際發展需要，
予以修訂。 

俟主要計畫由內
政部審定後，納
入細部計畫書內
容，另提縣都委
會續審。 

照縣政府核議
意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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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變更斗六（含大潭地區）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逕向內政部陳情意見綜理表 

建議變更內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陳情摘要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見 

1 

林茂雄 

斗六段
147-2 號
(0.0356 公
頃) 

鐵路用地 住宅區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益，建請將現有編定
「鐵路用地」變更為「住宅區」。交通部鐵
路 管 理 局 94 年 10 月 17 日 鐵 產 字 第
0940021767號函示本陳情地點土地於業務
上無使用計畫，不需辦理用地徵購。  

未便採納，惟考量鐵路
用地之未來發展，請縣
政府協調鐵路局對鐵
路用地範圍之整體使
用計畫作通盤性的規
劃檢討。 

2 

斗六市公所 

斗六市林頭
段 941、
956-1、
985、
985-1、
986、986-1
等地號土地 

住宅區 

農業區 
道路用地 

有關中華路(鎮東路至農業區邊界)因公有
土地(斗六市公所)寬度較都市計畫寬度為
寬，建請依現有地籍線予以變更該路段道路
寬度。 

另為避免道路寬度忽大忽小考量行車安
全，建請併同將中華路延伸路段(農業區至
大學路口)之台灣省雲林農田水利會土地，
依農業區交接點寬度往東延伸至大學路口。 

已取得水利會土地使用權同意函(94年10月
31日雲水管字第0940411782號)。 

本案據斗六市公所列
席人員表示，確有其實
際需要，且用地問題已
獲協調解，故同意採
納。 

3 

鄭海山  廣
3 以南，府
文路西側
(約 1.90 公
頃)  

農業區 住宅區 

本陳情地點鄰近「廣3」用地、雲林科技大
學等公共設施，且四周住宅區多數已開發完
成，已不適維持農業使用，為配合都市發
展，建請變更為住宅區，後續並進行「可行
性評估」之研擬，以自辦市地重劃完成開
發。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34 案 

4 

斗六市公所 

雲林路二段
六巷及公
23、公 15
用地 

住宅區 

公園用地 
道路用地 

為配合交通部辦理「路況不良鐵路平交道整
體改善計畫」--台西客運站(車庫)旁平交
道，交改為立體交叉地下道形式，並配合10
公尺聯絡道路連接，目前現況為公園及住宅
區，因95年度即將執行用地徵收及地上物拆
遷工作，為利計畫之進行順利，請納入第三
次通盤檢討。 

現階段已完成確切工程路線計畫圖。 

本案因具有時效性，已
逕提本會 95 年 8 月 8 
日第 639 次會審議通
過，另案辦理。 

5 

陳回春 

鎮北路與武
昌路口，斗
六 段
147-102 號
(0.0487 公
頃) 

第一種住宅區 
附帶條件： 
應另行擬定細
部計畫(含配
置適當之公共
設施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平合
理之事業及財
務計畫)，並俟
細部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發布
實施後始得發
照建築。 
 

建請依「雲林
縣都市計畫
區土地變更
回饋審議」之
規定以提供
公共設施用
地或提供公
共設施回饋
代金，先行辦
理開發作
業。 

陳情範圍內部份土地業已完成建築，且並無
依規定附帶條件進行共同開發意願，進而影
響其餘用地開發權益，建請修正原開發附帶
條件內容，準以提供公共設施用地或提供公
共設施回饋代金方式，先行辦理開發作業。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20 案。 

6 劉美秀 道路用地 農業區 1.特-2-40M計畫道路原為紓解進出市區交據交通部公路總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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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變更內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陳情摘要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見 

大潭段大潭
小段 51-80
號等 16 筆
用地
(0.0426 公
頃) 

住宅區 

工業區 

加油站專用
區 

通而劃設，而目前因外環道開闢並銜接雲
林路以高架方式通車使用中，現況陳情路
段部分開闢之30M道路足夠負荷未來交通
量。 

2.考量現況道路雙邊各留有5M用地尚未徵
收開闢，且有部份建物分佈於上，在配合
市區發展及節省公帑等因素下，建請將未
開闢之道路用地變更為適宜分區使用。 

席人員表示，未來並無
闢建需求，故本案同意
採納，惟變更為工業
區、住宅區及加油站專
用區部分，請縣政府依
「都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檢討變更原則」提出適
當捐贈或其他附帶事
項，並納入計畫書作為
執行之依據。 

7 

遠東農工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 

縱貫鐵路西
側、明德北
路三段東
側、保長路
北側，保庄
段 664 地號
等 28 筆土
地(約 2公
頃) 

乙種工業區 

(乙工一) 

規劃為適當
分區 

1.現況乙工一用地部分土地已開發建築完
成，範圍內地主意見岐異而無法進行整合
開發。 

2.本公司已於 95.1.2向經濟部完成註銷登
記在案。 

3.陳情人願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
議規範」等相關規定辦理都市計畫分區變
更，規劃合宜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用
地並依法繳交回饋金，促進斗六地區都市
整體發展與提昇周邊環境品質。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23 案。 

8 

宏懋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 

社口公墓及
附近地區
(25.6740
公頃) 

第一種住宅
區、機關用
地、郵政事業
用地、道路用
地、市場用地
(批)、停車場
用地、農業
區、綠地用
地、河道用
地、保存區。 

附帶條件：開
發方式以區段
徵收方式辦
理。 

1.第一種住
宅區依現
況 分 ( 細
一、細二、
細三)三個
細部計畫
區，分別擬
定細部計
畫 

2.加油站專
用區 

 

1.為使本地區能確實落實開發行為，建議宜
採分區擬定細部計畫及規定以市地重劃
方式(或其他可行之財務計畫)開發。 

2.並建議以下修正事項： 

(1)建成區剔除於計畫範圍外 

(2)都市計畫增加顯示「加油站專用區」。 

(3)中正路延伸至大學路寬度調整為
30M，由斗六市公所採一般征收開闢。 

(4)第一種住宅區依現況分(細一、細二、
細三)三個細部計畫區，視各區開發進
度分別擬定細部計畫。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27 案。 

9 

李素珍 

大潭段社口
小段
99-197 及
99-198 地
號等 2筆土
地(南興
街)(0.0787
公頃) 

 

住宅區 道路用地 

陳情位置座落於住宅區，惟現況供作私設道
路(南興街)使用，全長約7、8M，為符現況
使用，建請將陳情範圍變更為12M道路用
地，並由斗六市政府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用
地，以維護陳情人權益。 

現況為既成道路，據斗
六市公所列席人員表
示，案涉既成道路檢
討，宜整體考量，故未
便採納。 

10 斗六市公所   乙種工業區 公園用地 案內土地為都市計畫區內工業區，其所有權據市公所列席人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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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變更內容 編
號 

陳情人及陳
情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陳情摘要 
本會專案小組 

審查意見 

大潭段社口小

段 151-2 地號

(0.2313 公頃) 

為斗六市公所，為增加都市計畫區內公園綠
地，建請變更為公園用地。 

本案尚有爭議 

，故維持原計畫。 

11 

郭麗真 

大潭段大潭
小段 601、
602、
602-4、
603、
603-1、
604、604-1
地號 

(0.8687 公
頃) 

廣場用地(廣
一) 

住宅區 

1.本變更內容於縣都委會決議，配合其西側
農業區開發，審議通過變更原廣場用地為
住宅區，並規定整體開發並另行擬定細部
計畫，應劃設30%鄰里公園，集中留設於
中山路沿線。 

2.陳情位置南緊鄰雲科大，西側緊鄰民生南
路、警察局，北鄰明德路及市區，為斗六
市極具發展價值之建築用地，開發後可促
使斗六市區與雲科大校區結為一連續性
整體，該廣場用地由於政府長期未能徵收
開發，今縣都委會同意變更為住宅區，將
來提供公共設施，可塑造整體都市意象與
都市景觀，及促進地方發展。 

3.陳情位置土地所有權人(私有)僅2人(含
台糖公司)，整合容易。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34 案。 

12 

郭麗真 

機二十二東
側 

(3.6311 公
頃) 

 

農業區 旅館專用區 

1.本變更內容於縣都委會審議通過，變更農
業區為旅館專用區，並規定整體開發並另
行擬定細部計畫，應劃設40%公共設施用
地，陳情人僅提供劃設必要性進行補充。 

2.雲林縣目前並無觀光旅館，加上非法旅館
為數眾多，實有設置旅館之需求。 

3.本案地段佳、公共設施完善，是作為休閒
及長短期居留住宿之高品質旅居生活園
區的最佳設置地點，故請同意變更為「旅
館專用區」，以因應本縣工商及觀光發展
之需要。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32 案。 

13 

國軍雲林財
務組   計
畫道路
V-23 

  
都市計畫道路編號V-23(20M)拓寬計畫，影
響陳情地點建物主結構，建議道路往東側
拓寬，以避免傷及陳情位置建物。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27 案。 

14 

游燿州等

41 人 

原工三、工
四位置 

住宅區 

(原工三、工

四) 

乙種工業區 
斗六都市計畫原工三、工四之住宅區，恢
復變更為乙種工業區。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24 案。 

污水處理廠用

地(30 ㎡) 
道路用地 

河道用地(26

㎡) 
道路用地 15 

雲林縣政府

地政局 

斗六污水處

理廠區段徵

收範圍 

公園兼兒童遊

樂場用地(5

㎡) 

道路用地 

1.為解決「擬定斗六(含大潭地區)都市計畫
(部份農業區變更為污水處理廠、住宅
區、公園兼兒童遊樂場、道路、河道用地)
細部計畫」區段徵收案相關道路及河道用
地工程設計的問題。 

2.為使斗六污水處理廠區段徵收作業得以
順利進行。 

併變更內容綜理表第
26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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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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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例

機 變更公園用地為機關用地

變更公園用地為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台大醫院需地變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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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福

學校用地文

圖  例

機關用地機

農業區

體育場用地體

 

附件三 
 

 

 

一、變更內容綜理表新編號第 33 案變更位置示意圖、計畫面積

0.9339 公頃。 

二、變更內容綜理表新編號第 33 案使用種別、強度及回饋內容 

（一）使用種類、組別及強度 

本基地容許使用種類、組別及強度，應以交通轉運功能及其所衍生之相

關設施為主。於擬定細部計畫階段，依據縣都委會審議通過及縣政府核

定內容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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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饋內容 

開發人申請開發建築時，回饋內容應依據「雲林縣都市計畫區土地變更

回饋審議原則」規定辦理。 

（三）實施進度及經費 

1、實施進度 

本案完成變更及配合通盤檢討程序發布實施後，預計於一年內完成細部

計畫擬定、審議、發布實施並配合縣府辦理樁位測定及移轉回饋公設產

權予縣政府。爾後約一年申請及取得轉運車站建照後辦理動工興建，預

計二年工程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 

預定實施進度表 

年期

項目 

95 96 97 98 99 

1.完成變更及配合通盤檢討程序發布實施      

2.擬定細部計畫      

3.細部計畫審議及發布實施      

4.都市計畫定樁作業      

5.移轉回饋公設產權      

6.申請及取得轉運車站建照      

7.工程施工並取得使用執照      

2、實施經費 

本案基地之開發經費由土地開發人自行籌措，開發所需成本初估總計 4

億 3168 萬元，確實開發成本將俟土地開發人實際開發工程內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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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更岡山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鐵路

用地為道路用地）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高雄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5 年 8 月 14 日第 96 次會

審議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 95 年 9 月 25 日府建都字第

095218618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本案利用 5-6 公尺寬現行道路，拓寬為 8 公尺寬計畫道

路，其東端與八-1-12 公尺道路斜交且與道路轉角距離

太短，案據縣政府列席代表說明，尚無影響交通行車動

線及人車安全之情形，惟應請妥予規劃警告標示及夜間

反光等設施，並於計畫書載明，以資週延。 

二、計畫書第 9 頁之「實施進度及經費表」中之面積、土地

取得方式、土地徵收及補償費等，請就公、私有土地分

別詳列敘明，以利查考。 

三、本案因原計畫部分鐵路用地尚兼供鐵路及相關設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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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將案名修正為「變更岡山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道路用地，部分鐵路用地為道路用地及鐵路用地兼供

道路使用）案」，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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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更美濃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商業

區、農業區、綠地、道路用地為河川區；部分住宅區為道

路用地及河川區兼供道路使用；部分道路用地為河川區兼

供道路使用及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配合美濃溪範圍

調整）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高雄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5 年 8 月 14 日第 96 次

會審議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 95 年 9月 20 日府建都字第

095210903 號函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逾公開展覽期限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見綜理表。  

決   議：本案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請縣政府補充美濃溪整治工程計畫之辦理情形，包括水

域兩岸地區使用規劃與管制內容、堤防高度設計之防

洪頻率、堤防周邊綠美化及景觀之改善措施等相關事

項，並納入計畫書敘明，以利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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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計畫書第 14 頁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依都市計畫法

第 15 條規定，修正為「實施進度及經費」，並請縣政

府查明補充本案變更範圍之公、私有土地面積與權

屬，及將徵收使用項目詳予分類，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以利查考。 

三、將案名修正為「變更美濃都市計畫（配合美濃溪治理計

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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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案：金門縣政府函為「變更金門特定區計畫（部分第一種保

護區、機關用地為土石採取專用區）」案再提會討論案。 

說    明：一、查本案前報請本會審議時，原計畫書變更內容綜理

表載明擬變更部分第一種保護區（面積 9.83 公頃）、

第一種風景區（面積 5.4027 公頃）、機關用地（面

積 0.0140 公頃）為土石採取專用區（面積 15.2467

公頃），惟該計畫書第 23 頁有關本案之環境影響說

明時，又敘明部分區域將不考慮開發。案經本會 94

年 5 月 24 日第 609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其中決議

事項三「…請金門縣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依實

際需要調整本案變更範圍。」及配合上項決議作成

「四、本案開發行為應依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並於本案報請核定時，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

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

件，以資適法。」之決議事項在案。 

二、案准金門縣政府與土地所有權人協商調整本案變更

範圍（面積 9.8440 公頃），並依據該府環境保護局

95 年 6 月 14 日環一字第 0950004203 號函說明二略

以：「…經書面審查不需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檢

附計畫畫、圖報請本部核定，因上開說明與本會決

議事項有所競合，經本部營建署函請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就本案是否應辦理環境影響評估表示意見，該

署以 95年 9月 20 日環署綜字第 0950070010 號函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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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略以：「…按開發行為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係依開發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之計畫

內容（區位、面積、採取土石量等）認定。…」。 

三、嗣經本部營建署函請經濟部礦務局就旨案申請土石

採取專用區之計畫內容表示意見略以：「…申請案

計畫內容所載，申請土石採取面積為 9.844 公頃，

土石採取數量約為 39 萬立方公尺，…綜上所述（區

位、面積、採取土石量）等，似未達『開發行為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 10 條第

1 項有關土石採取，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惟

仍應請主管環境影響評估機關」(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依權責審核認定。另本計畫書未附有土石採取區實

測平面圖、地形坡度、開採量等是否與本說明書記

載內容相符，仍應請金門縣政府轉知申請人補充前

述相關資料，並由縣政府逕行審查後確認」。 

四、因上開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經濟部礦務局函復之意

見涉及本會原審決事項是否應作修正事宜，爰再提

會討論。 

決    議：本案請金門縣政府就變更位置及內容，是否屬於行政院

核定之「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所規範有關「海

岸地區」及「離島地區」應予保育及管理之範圍，函請

各該主管機關查核並表示意見，如不違反上開策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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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行動計畫規範內容者，則由金門縣政府依照下列各點

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

論；如經相關主管機關審核後，認定本案違反上開策略

方案暨行動計畫相關規範內容者，則再提會討論。 

一、本會第 609 次會議有關本案決議事項「四、本案開發行

為應依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並於本案報請核定時，

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以資適法。」修正為「本案

開發行為如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行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者，應依規定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以符實際。 

二、請依經濟部礦務局之意見補充本案土石採取專用區之實

測平面圖、地形坡度、開採量等相關資料內容，並由金

門縣政府審查確認後，納入計畫書中敘明，以利查考。 

【附錄】本會 94 年 5月 24 日第 609 次會議審決通過之決議事項 

決   議：本案考量本特定區之離島特殊條件需求，原則同意變更，

並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金門縣政府核議意見通過，並

退請該府依照決議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論。 

一、計畫書審核摘要表及計畫書第 7 頁之法令依據引述

「內政部 89年 9月 13日台 89內營字第 8985975 號」

乙節，因非屬本案變更之法令依據，予以刪除，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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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請於計畫書中適當章節內敘明或以附件方式納

入計畫書中，以資妥適。 

二、計畫書第 21 頁有關本案回饋金之計算方式係依「開

發面積」為計算基準提供回饋，為避免造成日後執行

之爭議，修正為「按申請變更面積」依都市計畫變更

後第一次之公告土地現值為繳交代金計算基準，及應

由本案開發單位與金門縣政府簽訂協議書，具結保證

依規定提供繳交代金，否則維持原計畫使用，並納入

計畫書內載明規定。 

三、計畫書第 23 頁有關本案之環境影響說明，部分區域

將不考慮開發乙節，原則同意，並請金門縣政府與土

地所有權人協商依實際需要調整本案變更範圍。 

四、本案開發行為應依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並於本案

報請核定時，應檢附環保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

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關書件，以資適法。 

五、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部分，同意照金門縣政府列席

代表於會中所提「建蔽率不得超過 1％，容積率不得

超過 1％」通過。 

六、為考量將來與周邊土地環境之相容調和使用，本案土

地應依法申請土石採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開採計畫，及依規定期限完成，並建議金門縣政府考

量將本案土石採取完成後規劃作為人工湖或其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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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開放空間使用及將土石採取完成後之最終土地再

利用構想及相關配套措施，納入計畫書中，以利查核。 

七、請金門縣政府應就未來金門地區土石需求與供應妥為

整體規劃與配套措施，以避免任意採取土石、破壞地

形、改變地貌，嚴重影響環境生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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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案件： 

第 1 案：台北縣政府函為「變更八里都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及

綠地為道路用地）案」。 

說明： 

一、本案業經台北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94 年 5月 12 日第 341 次會

及 94 年 6月 9 日第 342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北縣政府以

94 年 7月 14 日北府城規字第 0940503283 號函檢送計畫書、

圖等資料報請審議。 

二、法令依據：（一）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二）台北縣政府依內政部 93 年 1 月 29 日台內

營字第 0930081735 號函認定係配合縣興

建之重大設施。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計畫理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六、經提本會 94 年 8月 23 日第 615 次會審議決議：「本案因案

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兼主任

委員核可）先行審查，研提具體審查意見後，再行提會討論。」 

七、嗣簽奉核可，由本會邱委員文彥（召集人）、林委員俊興、

賴委員美蓉、洪委員啟東及黃委員光輝等 5 位委員組成專案

小組，專案小組於 94 年 10 月 11 日召開小組會議審查，並

獲致具體審查意見，經本部營建署以 94 年 11 月 2 日營授辦

審字第 0943580746 號函送審查意見，請縣政府詳予補充書

面資料後 ，再提下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惟該府歷時八個

月未辦理完妥見復，為避免延宕審議時效，遂提本會 95 年 6

月 13 日第 635 次會審議決議：「本案退請台北縣政府依照

本會專案小組 94 年 10 月 11 日審查意見（如附錄）辦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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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送部核辦。」。 

八、因台北縣政府迄今歷四個多月，仍未依第 635 次會決議辦理，

未免拖延，爰提會報告。 

【附錄】本會專案小組 94 年 10 月 11 日審查意見： 

本案請台北縣政府就下列各點詳加考量分析及補充書面資料

後，再提下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 

一、有關八里左岸挖子尾地區居民旅運之實際需求情形，包括住

戶數、居住人口、交通量及旅次預測。 

二、本計畫地區聯外道路系統分布、公共開放空間系統之配置、

環境生態、景觀保護設施及停車空間之劃設情形為何？ 

三、本案變更為道路用地後對鄰近土地使用之整體規劃及環境之

衝擊影響為何？有何具體因應策略？ 

四、本案變更地點北臨挖子尾自然保留區，鄰近十三行博物館、

八里左岸河濱公園等，休閒步道與自行車道亦日趨完善，為

八里鄉新興之重要觀光地區之一，故本案之變更，攸關本地

區環境、景觀、綠帶系統之串聯、觀光遊憩及都市整體發展，

將來道路開闢後，公共投資之效益為何？宜審慎詳予評估。 

五、辦理本案之決策過程為何？包括變更之考量因素、與居民之

協調溝通、相關單位之意見、有無替代方案等，請縣政府妥

為彙整分析，併供審議參考。 

 

決  定：一、洽悉。 

二、本案計畫書、圖退回台北縣政府，如該府認為仍有辦

理之必要時，請重新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辦理檢討變

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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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臨時動議案件 

第 １ 案：台南市政府函為「擬定臺南市安平港歷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計畫(主要計畫)案(變更原臺南市主要計畫部分)（內政部

都委會第 618 次會議決議市地重劃（一）範圍）」。 

說  明： 

一、本特定區計畫案前經台南市都委會93年 11月 26日第 237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台南市政府 94 年 1 月 7 日南

市都計字第 0941650174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

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12 條。 

三、變更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更計畫內容及理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六、本特定區計畫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彭委

員光輝、馮委員正民、洪委員啟東、李委員永展、洪前

委員寶川、張前委員元旭等 6 人組成專案小組，並由彭

委員光輝擔任召集人，復於 94 年 2月 1 日、6 月 2 日、9

月 19 日召開 3次專案小組會議，獲致具體審查意見，提

經本會 94 年 10 月 4 日第 618 次會議審決略以：「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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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見（如附

錄）（略）通過，並退請台南市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

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七、本案係屬特定區計畫案之一部分，台南市政府已先行擬

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

並以 95年 10 月 26 日南市都計字第 09500963660 號函送

計畫書、圖到部，經查核後，因變更計畫範圍與前開本

會決議文略有不同，爰再提會討論。 

決    議：一、本案因具急迫性，台南市政府擬分期辦理市地重劃，

並先行就本案變更範圍報請本部核定，因土地使用計

畫及開發方式未改變，同意依台南市政府 95 年 10 月

26 日南市都計字第 09500963660 號函送計畫書、圖通

過，並俟會議紀錄經大會確認後，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以利地方發展需要。 

二、至於原特定區計畫案內市地重劃（一）範圍扣除本案

變更範圍後之剩餘地區，仍請台南市政府依本會 94

年 10 月 4 日第 618 次會議決議文加速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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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更擴大新竹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高

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區）（科技產業專用區及部分交

通用地、廣場用地、綠地用地為商務專用區、綠地用地及

道路用地）案」。 

說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5 年 6 月 28 日第 160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新竹市政府 95 年 8 月 9 日府都

計字第 0950079500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

由到部。 

二、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更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更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詳公民及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六、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兼主任委員核示由本會委員組

成專案小組先行審查，研提具體審查意見後，再行提會

討論；本案專案小組成員為賴委員美蓉、楊委員重信、

林委員俊興、潘委員丁白、吳委員萬順等，並由賴委員

美蓉擔任召集人，於 95 年 9 月 7 日、10 月 12 日召開 2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研獲具體審查意見，爰提會討論。 

決    議：本案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見通過（如附錄），並退

請新竹市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

核定，免再提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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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見 

查新竹市政府於 90 年 8 月 20 日公告實施之「變更高速公路新竹

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工業區為科技產業專用區、交通用地、

廣場及綠地）案」計畫書規定略以：「開發單位未依計畫書規定之

實施進度（自計畫公告發布實施後 5 年內）及協議書辦理者，由都

市計畫擬定機關查明，並於一年內依法定程序檢討恢復原計畫為工

業區，開發單位不得以任何理由提出異議。」；該府為因應新竹市

捷運輕軌政策之調整、公道五開闢調整土地使用分區需要及科技產

業專用區開發期限即將屆滿等因素，前於 94 年 9 月、95 年 2 月及 4

月間召開研商會議獲致結論，請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該府同意依都市

計畫法定程序辦理個案變更；嗣經新竹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爰該府以 95 年 8 月 9 日府都計字第 0950079500 號函檢附本主

要計畫案報請核定等由到部；復查本主要計畫案係新竹市政府於上

開計畫書規定之實施進度所定開發時程（自計畫公告發布實施後 5

年內，截止日為 95 年 8 月 20 日）屆滿前，將本主要計畫案報請本

部核定，擬調整原計畫所定開發期程，似尚無應先依上開計畫書

「．．．於一年內依法定程序檢討恢復原計畫為工業區」規定辦理

之虞，且據新竹市政府列席代表說明，新竹市輕軌捷運系統已由台

鐵內灣支線高架捷運化取代其功能，原主要計畫配合劃設之交通用

地已無實際使用需求，擬配合檢討調整，以及本計畫區北側刻正由

民間辦理「關長自辦市地重劃區」，於本計畫區內配合劃設銜接開

闢 30 米寬之 2-4 號道路，建立完整道路系統，有其時效迫切性，爰

本主要計畫案建議除下列各點外，其餘准照新竹市政府核議意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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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一、為落實「變更高速公路新竹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工業

區為科技產業專用區、交通用地、廣場及綠地）案」原劃設科技

產業專用區之開發目的與精神，建議原則同意新竹市政府所提本

變更主要計畫案調整開發期程為自本計畫公告發布實施後 3 年

內，並請納入計畫書敘明。 

二、有關擬變更科技產業專用區為商務專用區及調整公共設施配置

區位乙節，建議仍維持原計畫科技產業專用區 3.5 公頃之面積及

原主要計畫所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應占計畫區總面積百分之三

十之比例。 

三、新竹市政府依上開審查意見重新調整修正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

配置，並於本會專案小組第 2 次審查會議所提之變更內容明細表

及變更內容示意圖（如附件），建議原則同意採納，並建議修正

本主要計畫案名為「變更擴大新竹市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高速公

路新竹交流道附近地區）（部分科技產業專用區為廣場用地，部

分交通用地為科技產業專用區、廣場用地、道路用地、綠地，部

分廣場用地為科技產業專用區、道路用地、綠地，部分綠地為道

路用地）案」。 

四、有關本計畫案原劃設科技產業專用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略以：「供策略型產業、媒體視訊傳播及相關行業所需之相關辦

公、研發、教育訓練、技術性諮詢與服務事業等設施使用，且其

樓地板面積應大於申請總樓地板面積百分之五十」，為落實科技

產業專用區劃設之意旨，建議仍維持上開有關「百分之五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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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之規定；惟為因應未來產業快速變遷及新竹市都市發展實際之

需要，建議新竹市政府於擬定細部計畫時考量檢討調整科技產業

專用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中有關供作策略型產業之使用

項目，並可考量增訂未來如有新興之策略型產業項目得經新竹市

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准予設置之彈性規定，以符實

需；並請該府於主要計畫敘明上開土管要點檢討修正之指導性原

則，以作為後續擬定細部計畫之準則；至有關計畫書第七章「事

業及財務計畫」，建議修正為「實施進度及經費」，以符合都市

計畫法第 15 條之規定。 

五、有關本主要計畫案擬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廣場用地、道路用

地及綠地），建議應於本主要計畫案經大會審決通過後，由開發

單位完成捐贈及移轉登記予新竹市政府之程序及細部計畫經新

竹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決後，再行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

內政部核定，以落實開發義務負擔。 

六、本主要計畫案應於新竹市政府公告實施後之 3 年內向該府申請

建築執照並完成開發，開發單位如未依規定之實施期程完成開

發，不得再次要求以其他理由申請任何個案變更都市計畫，新竹

市政府應迅即依都市計畫法定程序恢復原工業區，捐贈之公共設

施用地不予發還，開發單位不得以任何理由提出異議；上開各項

規定，應請開發單位與新竹市政府簽訂協議書納入主要計畫書規

定，俾利執行。 

七、本案原主要計畫案之申請開發單位及土地所有權人為「德利開

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惟本變更主要計畫案內之申請開發單位

及土地所有權人則為「陳淑麗、楊玉全、楊玉輝、葉雪霞」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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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建議於計畫書適當章節補充敘明本案土地所有權人（或開發

單位）變更之緣由及過程，以利查考。 

附  件：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 
位  置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變更理由 

科技產業專用區

0.61 

廣場用地 0.61 

交通用地 0.90 科技產業專用區

0.33 

廣場用地 0.13 

道路用地 0.43 

綠地 0.01 

廣場用地 0.56 科技產業專用區

0.28 

道路用地 0.27 

綠地 0.01 

位於「擴大新

竹市都市計畫

(高速公路新

竹交流道附近

地區)」範圍之

南隅，20 公尺

寬光復路與 30

公尺寬 2-4 號

計畫道路交叉

路口西北側。 

綠地用地 0.01 道路用地 0.01 

1.因應新竹市輕軌

系統規劃及建設

執行計畫之調整。 

2.符合周邊地區發

展趨勢及整體都

市規劃願景。 

3.配合地方重大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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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變更內容示意圖 

 

 

 

變更範圍

變更綠地為道路

變更交通用地為道路

變更廣場為綠地

變更交通用地為綠地

變更交通用地為科技產業專用區

變更廣場為科技產業專用區

0 20 100M

5010
N

住一

變更廣場為道路

廣

科專

科專

道路用地

交通用地

市場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第一種住宅區住一

公（兒）

市

交

綠地綠

變更科技產業專用區為廣場

廣 變更交通用地為廣場

科技產業專用區科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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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